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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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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105年大陸地區學生臺灣就學指南」」及「105學年

度大學校院陸生輔導人員參考手冊」其中陸生取得我國駕

駛執照部分，本部修正意見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部106年5月1日交參字第1060300392號函諒達。

二、查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50條、第52條、第63條及第75-1條

，關於大陸地區人民取得我國駕駛執照，需持有經許可停

(居)留1年以上證明（件）者，始得換發或申請駕駛執照

考驗，換發駕駛執照者應於入境之翌日起1年內辦理，爰旨

揭二手冊相關內容建議配合修正如附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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